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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前時代 二荷西時期

(1624~1662)

三明鄭時期(1662~1683)

臺灣開發的主要階段



四清朝的治理(1683~1895)

五日本統治(1895~1945)

六臺灣光復迄今(1945~)

臺灣開發的主要階段



臺灣各階段的政權



米崙亞冰期古地理圖

說明冰河時期臺灣海峽成陸的狀態(引自宋文薰1981圖版)



現代

舊石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人類聚居處
2

留有舊石器時代人類遺物、遺跡的

地層1

舊石器時代人類聚居處
1

留有舊石器時代人類遺物、遺跡的

地層
1

留有新石器時代人類遺物、遺跡的

地層2

現代人生活的地方3

遺址與文化層的形成過程



臺灣地區史前文化的時空架構

金屬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晚期

新石器時代中期

新石器時代早期

舊石器時代



清領時期

日治時期

中華民國
時期

山地同胞

原住民

熟番 生番

平埔族 高砂族

不同時期對原住民的稱呼



原住民分布圖（九族）

泰雅族
(人口較多)

阿美族
(人口較多)

達悟族
(人口較少)

卑南族

賽夏族
(人口較少)

鄒族

布農族

魯凱族

排灣族



達悟族(原雅美族) 長老會議：
原住民

的領袖制度，
長老對於政
策的決定有
絕對的權力

社會組織

母系社會：阿美族、卑南族
父系社會：賽夏族、鄒族

家族制度

貴族社會

漁團組織

長老會議

排灣族、魯凱族（土地為貴族所有）

阿美族、賽夏族
（處理族中的重
要事務）



◎正名後的原住民族群

1、原住民原分九族
2、目前為十三族

(2)第11族：噶瑪蘭族(原為平
埔族)（民國九十一年）

(1)第10族：邵族(原屬鄒族
)（民國九十年）

(3)第12族：太魯閣族
(原歸為泰雅族)（民
國九十三年）

(4)第13族：撒奇萊雅
族（民國九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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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秦始皇本紀》
蓬萊、方丈、贏洲

三國《三國志》夷洲

《漢書‧地理志》東鯷

鄭氏：東都、東寧

明~清：
小琉球、東番、大員、台灣

日本人：
常世國、
高砂、
高山國、
塔侰沙古

葡萄牙人：
福爾摩沙

《尚書‧禹頁》島夷

一、漢人對台灣的稱呼



一、漢人對台灣的稱呼



西元 朝代 重要事項

12世紀

前期
宋朝

1. 漢人在澎湖居住

2. 於臺灣本島從事交易活動

13世紀 元朝 在澎湖設巡檢司，正式設官治理

14世紀

中期
明朝

1. 澎湖和臺灣成為漢人捕魚、貿易、走私

和海盜活動的場所

2. 日本商人和海盜常到臺灣活動，用高砂

、高山國等稱呼臺灣

商人與海盜的落腳地

漢人與日人在澎湖和台灣的活動



荷蘭人與西班牙人的
殖民經營



地理大發現－15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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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時代臺灣在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

• 15世紀－地理大發現

• 臺灣位於亞洲海陸交通往來
的重要交會點。



福爾摩沙



臺灣

亞洲

太
平
洋

臺灣位於東亞海域上的交通樞紐

16、17世紀成為西方列強

到東亞競逐的重要據點

荷蘭(西元1624~1662年)

西班牙(西元1626~1642年)

鄭氏王朝(西元1662~1683年)

國際競爭時期曾統治臺灣的政權

背景



葡萄牙
1.16世紀初，航經臺灣時，稱

臺灣為「福爾摩沙」(美麗之島)

2.占領澳門

西班牙
占領菲律賓的馬尼拉

澳門

馬尼拉

以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

為東印度公司總部

荷 蘭

巴達維亞

西方人在東亞的重要貿易據點



• 原因：倭寇、海盜
• 明朝政策：海禁、朝貢貿易
• 葡萄牙－澳門；西班牙－馬尼拉
• 其他各國尋找根據地－臺灣、澎湖

• 荷蘭臺灣
• 沈有容v.s.韋麻郎
• 商周祚v.s.雷理生
• 1604－「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等」
• 1622－澎湖「風櫃尾」築城(紅毛城)

• 1624－荷蘭－熱蘭遮城、普羅民遮城
（安平） （赤崁）

• 1626－西班牙－雞籠島

一、荷蘭入據臺灣



荷蘭人佔據南臺灣



荷蘭在臺灣

• 1624-1662

• 經營者：荷蘭東印度公司

• 目的：商業利益



14世紀左右，就有一些日本商人在臺從事走私貿

易。荷據臺灣，日荷因競逐中國貨物，而發生衝突。

▲日本對臺貿易路線示意圖。

五、荷蘭人與日本人的衝突
濱田彌兵衛事件~背景



日本的朱印船於1626年抵達臺灣，該船向中國商人訂購了大

批貨品，因為臺灣海峽上海盜盛行，必須親自前往中國取貨。

日本船長濱田彌兵衛乃向荷蘭求借船隻，遭拒。

日本無法取得貨品，只好在大員過冬。第2年，濱田誘同新

港社原住民16人及漢人通事2人潛行返日，稱其為臺灣代表，

欲獻臺灣給幕府，策動日反荷。

五、濱田彌兵衛事件1626~1632年，荷蘭與日本之間的貿易糾紛



1628年4月，濱田帶領2艘船隻再度來臺，被荷蘭人在船上搜

出武器彈藥，同行的新港社民和通事也被荷人逮捕入獄。6

月29日，濱田率隨從至熱蘭遮城，劫持努易滋，逼迫他簽訂

協約並交換人質。

濱田挾人質於7月7日離臺返日，回到日本後，一反前約，將

荷蘭人質下獄，並封閉位於平戶的荷蘭商館。荷方雖然將努

易滋革職並遣使赴日斡旋，但沒有結果。

1632年，荷人以努易滋為人質，再度遣使赴日要求開市，終

獲日本同意。



原住民方面

武
力
征
伐

宗教
教化

行政
控制

每年召集原住民各社所選出的長
老集會，傳達政令，並授與統治
象徵的權杖，在社內行使司法權

1.設立教會與學校
2.教臺南附近的西拉雅族用羅馬
字母拼寫自己的語言

3.後人稱為新港文，是最早被書
寫為文字的臺灣原住民語言

4.以新港文書寫的契約等文獻，
後人稱為『新港文書』

荷蘭統治下的臺灣

六、荷蘭人對原住民的控制與教化



《馬太福音》

新港文書



《馬太福音》

新港文書



新港文「百家姓」



漢文、新港文雙語契約



（一）控制

• 荷蘭人高明的讓各種原住民仍依照舊習慣選

舉長老，對於當選者授以刻著公司徽章的銀

頭藤杖作為職位的標誌。他們1年1次在一定

的日子舉行地方會議。

• 荷蘭人把全島劃分為4區「地方會議」

北路、南路、北部淡水、東部卑南集會區



荷蘭人統治原住民的手段

• 軍事鎮壓

• 行政控制

• 傳播基督教

羅馬拼音文字新港文書

新港文字



招徠漢人生產米糖

1、免費搭乘荷船來臺

2、提供資金、耕牛、農具

3、提高稻米收購價

4、漢人協助：蘇鳴崗

七、荷蘭在臺的主要的經濟活動



荷蘭人經營台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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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臺目的：遠東貿易

• 臺灣外銷中國：歐洲的銀、南洋的香料

• 臺灣外銷荷蘭商館：絲絹、瓷器、黃金、砂糖

• 臺灣土產：鹿皮－日本；蔗糖－日本、波斯；

硫磺－中國、中南半島



荷蘭對漢人的課稅

1、直接稅

2、標售獨佔權方式（包稅）

• 特殊的－「贌社稅」

全臺番社劃分成數區，公開標招



荷蘭對漢人的課稅



八、荷蘭人對漢人的壓迫與郭懷一事件

• 荷蘭人占領臺灣之後，為了提高農業生產，從中國大陸招募漢人
來臺。

• 政策：高壓高稅統治

–只給生產工具，不給土地所有權

–任意遷徙漢人離開耕作地

–嚴禁與原住民私相交易

–開徵各項苛捐雜稅

–強迫娶原住民為妻的漢人改信基督教

–嚴禁私藏武器和自由集會

• 衝突：郭懷一事件

• 經過：漢人v.s.荷蘭人與原住民

• 結果：漢人死亡約1/5（3,000人左右）

• 影響：痛恨荷人接應鄭成功軍隊



第二節

回顧─荷蘭的經營

•1602年：成立東印度公司
•1604年：佔領澎湖為沈有容所逼退
•1624年：轉往臺灣

佔領臺灣

經濟措施

•軍事據點：熱蘭遮城
•行政中心：普羅文西雅城
•招募漢人開墾：稻米及蔗糖為重要作物

政教措施
•間接統治：長老
•宣教師：傳播基督教、經商、課稅
•新港文字：用羅馬拼音拼西拉雅的文字

郭懷一事件
荷人恐懼漢勢力的增長
漢人對荷人的聚斂不滿



西班牙人的殖民經營

• 1626-1642：共17年

• 目的：對日傳教與經商

• 統治範圍：北臺灣

• 據點：基隆（雞籠城）、

淡水（聖多明哥城）

• 收服番社、進兵噶瑪蘭、至竹塹傳教

• 結束：日本鎖國政策專心經營菲律賓

• 1642－被荷蘭人驅逐



西班牙進攻臺灣圖



1.西班牙人曾在淡水建

立聖多明哥城（Santo

Domingo），後來撤軍

時，拆毀城堡

2.荷蘭人重新建造此城

，漢人稱為紅毛城

3.現為第一級古蹟

紅毛城



西班牙

荷 蘭

1. 16世紀末，一度占領澎湖，但被明

朝守將沈有容逼退

2. 西元1624年登陸大員（今臺南安平）

統治臺灣長達38年

西班牙人為了和荷人競爭，於西元1626年

占據臺灣北部，作為與日本貿易的據點

荷蘭人
占領臺灣
1624~1662

大員

滬尾西班牙人
殖民北臺灣
1626~1642 雞籠

荷蘭與西班牙在臺灣



項目國家

占領目的 貿易與傳教 貿易與傳教

城堡

(1)熱蘭遮城

(今安平古堡)

(2)普羅民遮城

(今赤崁樓)

(1)聖多明哥城

(於淡水)

(2)聖薩爾瓦多城

(於雞籠)

傳入宗教 基督教 天主教

結束據臺

原因
被鄭成功驅逐(1662) 被荷蘭人驅逐(1642)

荷蘭 西班牙



西班牙在北部的傳教活動

• 1636：日本鎖國後，傳教成為主要活動

• 分區傳教

道明會

靜修會

聖方濟會



鎖國政策：日本德川幕府為了有效控制社會秩序，西元

1635年起，禁止本國人到海外貿易，外國人也只准荷蘭

人和中國人到指定的港口長崎進行貿易活動。

日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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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政
策

對
日
貿
易
受
挫

經在
營菲
重律
心賓

荷
蘭
取
代
西
班
牙

西班牙在臺灣北部的經營

荷蘭人驅逐西班牙人



• 1633年，日本推行鎖國政策，中

國海上商務全為中國的鄭芝龍壟

斷，以致西班牙人認為再無佔據

臺灣的需要，於是減少臺灣北部

的駐軍，1638年，甚至從淡水撤

兵。至1640年，唯有駐守雞籠一

城及附近堡壘一座，兵力極為薄

弱。

• 荷蘭人探悉北部西班牙人守備鬆

懈，在1642年8月，發動總攻擊。

5天後，西班牙人開城投降，向荷

蘭人獻交雞籠城的協約戰事結束。

西班牙佔領臺灣北部16年。

荷蘭人驅逐西班牙人



荷蘭人的插畫



「福爾摩沙人」

出處：《第二、三次荷蘭東印度公司使節出使大清帝國記》



「福爾摩沙人」

出處：《第二、三次荷蘭東印度公司使節出使大清帝國記》



「獵人頭的福爾摩沙人」

出處：《第二、三次荷蘭東印度公司使節出使大清帝國記》



 鄭成功的理由：收回故土、經濟考量、軍事考量

 經過：

 1、避開巴達維亞的支援

 2、處決俘虜

 3、傳教士受難

 結果：簽署《十八條和約》

鄭成功領臺

明鄭政權的建立



赤嵌樓
臺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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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荷海戰：1661-1662



鄭成功受降圖



鄭成功與荷蘭人的最後一戰





揆一簡介（1656-1662）

 1615年生於瑞典斯德哥爾摩

 1644年為巴城高級商務員

 1666年荷人對揆一做了宣判，揆

一跪在沙地上，統槍手將刀橫在

他的頭上，被判終生流放，沒收

他在各地的所有財產。



 荷蘭人口是臺灣的3/4，土地面積是臺灣的1.25倍，
國民所得大約是臺灣2倍。

 1/3的家庭沒有小孩，1/3的家庭是單親家庭，2/9的
家庭有兩個小孩，剩下的是一個小孩或三個以上；
50%的婦女在家中生小孩，產假有16周，結婚與同
居的權利義務相同。

 65歲以上老人，每個月政府發22,100元（臺幣計算)；
看病至少要等3~7天，要先預約排時間，
不是隨到隨看（除非很緊急）；沒有醫師處方，在
藥房只能買到維他命及止痛藥。



 到餐廳用餐是最近幾十年才流行的，而且有段時
間餐館都是中國人開的。

 用餐很悠閒，一桌一個晚上通常只做一個桌次的
生意，不趕時間(當然也不趕客人)，用餐堅守“
各付各的(godutch)”的原則。

 送禮一定附發票，不是要讓你知道花多少錢，是
讓你不滿意可以去更換，或方便維修；

 流行二手商店，一年還有幾次節慶會有全國性跳
蚤市場。



在荷蘭買房子貸款可以貸120%，因為裝璜也要花錢；

發生車禍，通常雙方車主下來握個手，換個名片就走了，
因為吵架不能解決問題，保險公司會處理。

荷蘭女王的公務車是福特，私家車是富豪，不浪費公帑；

荷蘭主流媒體有不成文規定，不報醜聞…地方報不用錢，
全國性大報紙星期日不出刊，讓大家休息。

大學畢業的人都可以得到一份免費週報(intermediair)，
每年填一次問卷就可以一直看，這份報紙份量跟雜誌差
不多，內容精彩，水準很高，是靠廣告收入維持的。



 工作者不論年資都有23天的年假，部份人因縮短工時代替

加薪，可有36天年假，六月份會發度假費一個月，因為怕

員工沒錢度假會影響工作情緒，很喜歡旅遊，平均每天有

300萬人出遊，(2001年時全國才1600萬人)

 無法承受工作壓力也算公傷，許多人(將近100萬)因此在家

休養。

 荷蘭人相當幽默，從小學低年級開始，在學校就要輪流講

笑話。

 荷蘭人基本上不加班，該度假就度假，商店早上10點開門，

下午6點關門，只在8個小時工作時間內工作，經濟力還是

排在世界的前端。



 荷蘭人不相信權威，彼此以平輩相處，
老闆也是直呼其名。

 荷蘭人少有貪污，因為沒有人送賄。

 荷蘭人會4種語言很普遍，

 九成的荷蘭人覺得自己很幸福，八成
六覺得自己很健康。



鄭成功~~為什麼要趕走荷蘭人！


